乐工办发〔2014〕2号
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关于
推荐评选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乐山高新区工会、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市级系统工会、市属基层工会：
乐山市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市各级工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以构建劳动和谐关系为主线，以增强基层工会活力为重点，广泛深入开展建设职工之家（以下简称建家）活动，不断加强工会自身建设，提高工会工作整体水平，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推进我市追赶跨越、美丽发展建功立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基层工会组织。为树立典型、激励先进，市总将表扬命名一批乐山市模范职工之家、乐山市模范职工小家。现将评选申报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评选名额及分配

乐山市模范职工之家50个、乐山市模范职工小家20个（具体分配见附件）。           

二、评选申报对象和条件

评选申报以四川省总工会关于贯彻落实《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职工之家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工会作用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川工发〔2010〕41号）为依据，主要考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开展“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活动，落实工会重点工作及加强自身建设的情况。工作成绩不突出、效果不明显、制度不健全或出现严重违章、违纪和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基层工会不能推荐授予荣誉称号。此前表彰的全国、省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不参加评选。

（一）乐山市模范职工之家评选申报对象：基层工会委员会，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联合基层工会委员会及乡镇（街道）、社区工会委员会。评选申报条件为：

1.健全组织体系。基层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女职工委员会组织健全，按时换届选举，设置工会工作机构；依法依规民主选举产生工会主席（副主席）、工会工作人员按标准配备到位；职工（含农民工、劳务派遣工）入会率达到98%以上。

2.促进科学发展。围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创先争优建功立业活动，充分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为促进企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3.履行维权职责。建立和完善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建立企业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建立企业集体协商制度，签订集体合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指导和帮助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完善劳动争议调解、劳动保护制度，无群体性事件、无生产事故。

4.提高职工素质。发挥工会“大学校”作用，加强和改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先进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弘扬劳模精神和中国工人阶级伟大品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职工群众。
5.服务职工群众。认真倾听职工呼声，积极反映职工意愿；关心职工生产生活问题，叫响做实“职工有困难找工会”，努力为职工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6.加强自身建设。做到“六有”、“双亮”；密切联系职工群众，廉洁自律；健全各项民主制度，保障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健全各项组织、工作制度，基础资料齐全；建立单独工会财务账号，工会经费拨缴到位并独立使用。 

（二）乐山市模范职工小家评选申报对象：基层工会委员会下属分厂、车间（科室）、班组工会分会（小组）。评选申报条件为：

1.组织健全，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工作制度完善，积极开展活动。

2.民主管理制度健全完善，事务公开全面、规范、及时，职工各项民主权利得到落实。

3.积极开展适合自身特点的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技术攻关活动，完成各项生产和工作任务，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无重大伤亡事故。

4.切实维护职工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关心职工生活，深入开展帮扶送温暖活动，女职工特殊权益得到保障。

5.积极开展学习活动，提高职工政治业务素质。

6.坚持开展职工文体活动，活跃职工文体生活。

7.认真落实上一级会员（代表）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完成上级工会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8.档案规范、资料齐全。

三、评选申报办法

（一）评选申报工作由各单位根据名额分配组织实施，市属基层工会的推荐工作由市总组宣部负责。

（二）请各单位从市总工会网站（www.lsszgh.com）“组织”栏或市总组宣部群下载乐山市模范职工之家、乐山市模范职工小家申报登记表，按规定要求填写，用A4或B3纸打印，经相关程序同意并加盖公章。

（三）申报登记表于2014年3月3日前报送市总组宣部。联系人：鲍学智、毛丹玉，联系电话：2133418。

四、评选申报要求
（一）各评选申报单位要高度重视评选申报工作，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和职工群众的意见，坚持把评选表扬与抓组建、增活力、促规范结合起来，切实把评选表扬的过程变为全面推进基层工会工作、加强基层工会自身建设的过程。
（二）加大对评选工作特别是典型经验做法的宣传力度，通过以点带面，学赶先进，进一步掀起深入开展建家活动热潮，切实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

（三）基层工会申报乐山市模范职工之家必须经所在单位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表决，同意率达不到85%的不能申报为乐山市模范职工之家。

（四）市总工会将对部分申报乐山市模范职工之家的单位进行抽检，对不符合条件的取消评选资格。

附件：名额分配表
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
2014年1月8日
附件

名 额 分 配 表

	单 位
	模范职工

之家
	模范职工

小家

	市中区总工会
	6
	2

	五通桥区总工会
	4
	1

	沙湾区总工会
	4
	1

	金口河区总工会
	2
	1

	峨眉山市总工会
	6
	2

	犍为县总工会
	3
	1

	夹江县总工会
	4
	1

	井研县总工会
	3
	1

	沐川县总工会
	3
	1

	峨边彝族自治县总工会
	3
	1

	马边彝族自治县总工会
	3
	1

	乐山高新区工会
	1
	1

	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
	1
	0

	市直机关工会
	1
	0

	市建设工会
	1
	0

	市交通工会
	1
	0

	市属基层工会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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